鲁中发〔2024〕19号
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

为了有效提高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反应能力，建立和完善灾害救助应急体系，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消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，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和校舍安全，维护学校稳定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   一、总则
    高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是灾害发生后，对校园受灾师生学习、生活进行救助的紧急行动方案

二、救助应急机构
  成立校高污染天气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全校工作。
  组  长：唐效勤 （鲁村中学校长） 

副组长：王恒林 （鲁村中学副校长）

        王学涛 （鲁村中学副校长）

        董学敏 （鲁村中学工会主席）

成  员：李家庆（安办主任）   何树锋（政教主任）  

崔宝成（教务主任）   张德义（总务主任） 

魏援军（办公室）     魏传和（信息中心） 

李  冰（团委）       于光申（党建办）

以及各级级主任和各班班主任
三、工作职责
1、根据沂源县环保局发布的大气重污染预警通知，及时通知师生和家长采取应急措施。

2、指定专人负责，在易发生较严重大气污染时期，每天上网查询空气质量实时发布数据，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。

3、加强宣传教育，让学生了解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，提醒学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意识。

四、应急措施

1.根据每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指数）采取相应措施。

重度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（Ⅲ级）：200＜全市平均AQI指数≤300，学生减少户外运动。

严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（Ⅱ级）：300＜全市平均AQI指数＜500。停止户外课间操、体育课等。

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（Ⅰ级）：全市平均AQI指数≥500。学生停止户外活动、停止户外体育课、课间操、课外活动等，必要时停课。

2.学校公务用车尽量停止行驶。

3.教职工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，开车上路停车时及时熄火，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。

4.校内各类施工工地停止施工，禁止清运土方、建筑垃圾等。

5.学校食堂尽量减少油烟排放。

6.学校燃煤锅炉使用优质低硫煤，尽量减少排放。

五、应急响应流程



六、工作原则
  (1)预防为主，常备不懈，经常宣传高污染天气的预防知识，提高学校和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。
  (2)依法管理，统一领导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对事故的预防、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，对于违法行为，依法追究责任。在当地政府和教体局、教体办的统一领导下，学校成立高污染天气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负责预防、指挥、协调、处理工作。
   (3)快速反应，运转高效。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，增强人力、物力、财务储备，提高应急处理能力。

七、组织管理
  学校成立由校长负责的学校高污染天气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落实事故的预防工作。其主要职责如下:
  (1)根据当地政府和教体局、教体办的应急预案制定本校的应急预案。
   (2)建立健全高污染天气预防责任制。汇总和收集学校的信息情况，及时上报。
  (3)根据不同季节和情况，广泛深入地开展高污染天气知识宣传，提高师生员工的防护能力和意识。
  (4)根据高污染天气的预警，切实做好师生员工的安全和疏散工作。

(5)在政府、教体局领导的指挥下，迅速做好因高污染而发生事故的处置工作。
    八、高污染天气事故的报告
  (1)学校在高污染天气期间，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，并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。

(2)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故报告制度。对发生的事故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，并以最快的通信方式报告有关部门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  (3)不隐瞒、缓报、谎报，或授意他人隐瞒、缓报、谎报。

九、高污染天气的应急反应
  根据上级对天气的情况分析及指示，结合学校的特点，启动相应的高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，作出应急反应和处置。
保证组织落实，人力落实，财力落实，以最快、最高效的办法处置事件，确保师生的安全。
  (1)发高污染天气信号。
  (2)立即停止室外活动，取消课间操、体育课、课外活动。
  (3)任课教师、班主任对学生进行高污染天气危害教育，消除学生紧张、烦操心理，组织丰富室内活动，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(4)未到校的的学生向上级汇报，上级回复前班主任联系家长让学生在家等待。

(5)高污染天气结束后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。 
十、责任追究
  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学校校长是本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师生安全、校稳定工作负总责。对于玩忽职守，疏于管理，应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处分，触犯刑律的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沂源县鲁村中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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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各班、各处室相应启动应急预案





情况反馈








启动或终止应急响应








